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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支付機構業務管理規則第二條、第十二條修

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

下： 

一、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

項：指電子支付機構

獨立於實質交易之使

用者以外，依交易雙

方委任，接受付款方

所移轉實質交易之金

額，並經一定條件成

就、一定期間屆至或

付款方指示後，將該

實質交易之金額移轉

予收款方之業務。 

二、收受儲值款項：指電

子支付機構接受使用

者將款項預先存放於

電子支付帳戶，以供

與電子支付機構以外

之其他使用者進行資

金移轉使用之業務。 

三、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

移轉：指電子支付機

構依使用者非基於實

質交易之支付指示，

將其電子支付帳戶內

之資金，移轉至該電

子支付機構其他使用

者之電子支付帳戶之

業務。 

四、電子支付機構業務：

指本條例第三條第一

項各款業務。 

五、電子支付帳戶：指電

子支付機構接受使用

第二條  本規則用詞定義如

下： 

一、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

項：指電子支付機構

獨立於實質交易之使

用者以外，依交易雙

方委任，接受付款方

所移轉實質交易之金

額，並經一定條件成

就、一定期間屆至或

付款方指示後，將該

實質交易之金額移轉

予收款方之業務。 

二、收受儲值款項：指電

子支付機構接受使用

者將款項預先存放於

電子支付帳戶，以供

與電子支付機構以外

之其他使用者進行資

金移轉使用之業務。 

三、電子支付帳戶間款項

移轉：指電子支付機

構依使用者非基於實

質交易之支付指示，

將其電子支付帳戶內

之資金，移轉至該電

子支付機構其他使用

者之電子支付帳戶之

業務。 

四、電子支付機構業務：

指本條例第三條第一

項各款業務。 

五、電子支付帳戶：指電

子支付機構接受使用

考量約定連結存款帳戶付款

之便利性，並適度降低電子

支付機構作業成本，爰修正

第八款有關約定連結存款帳

戶付款之業務運用範圍，擴

及收受儲值款項業務及電子

支付帳戶間款項移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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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者開立記錄資金移轉

與儲值情形之網路帳

戶。 

六、使用者：指於電子支

付機構註冊及開立電

子支付帳戶，利用電

子支付機構所提供服

務進行資金移轉或儲

值者。 

七、收款使用者：指利用

電子支付機構所提供

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

項服務，進行收款之

使用者。 

八、約定連結存款帳戶付

款：指電子支付機構

辦理電子支付機構業

務，依使用者與開戶

金融機構間之約定，

向開戶金融機構提出

扣款指示，連結該使

用者存款帳戶進行轉

帳，由電子支付機構

收取支付款項，並於

該使用者電子支付帳

戶記錄支付款項金額

及移轉情形之服務，

作業機制如下： 

(一)直接連結機制：指電

子支付機構直接向開

戶金融機構提出扣款

指示，連結使用者存

款帳戶進行轉帳之機

制。 

(二)間接連結機制：指電

子支付機構經由專用

存款帳戶銀行介接金

者開立記錄資金移轉

與儲值情形之網路帳

戶。 

六、使用者：指於電子支

付機構註冊及開立電

子支付帳戶，利用電

子支付機構所提供服

務進行資金移轉或儲

值者。 

七、收款使用者：指利用

電子支付機構所提供

代理收付實質交易款

項服務，進行收款之

使用者。 

八、約定連結存款帳戶付

款：指電子支付機構

辦理代理收付實質交

易款項業務，依使用

者與開戶金融機構間

之約定，向開戶金融

機構提出扣款指示，

連結該使用者存款帳

戶進行轉帳，由電子

支付機構收取代理收

付款項，並於該使用

者電子支付帳戶記錄

代理收付款項金額及

移轉情形之服務，作

業機制如下： 

(一)直接連結機制：指電

子支付機構直接向開

戶金融機構提出扣款

指示，連結使用者存

款帳戶進行轉帳之機

制。 

(二)間接連結機制：指電

子支付機構經由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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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融資訊服務事業或票

據交換所，間接向開

戶金融機構提出扣款

指示，連結使用者存

款帳戶進行轉帳之機

制。 

存款帳戶銀行介接金

融資訊服務事業或票

據交換所，間接向開

戶金融機構提出扣款

指示，連結使用者存

款帳戶進行轉帳之機

制。 

第十二條  電子支付機構不

得受理使用者利用信用卡

進行儲值及電子支付帳戶

間款項移轉。 

電子支付機構提供約

定連結存款帳戶付款服務

，電子支付機構及開戶金

融機構之作業，應符合本

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

定辦法及金融機構辦理電

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

基準之相關規定。 

電子支付機構與開戶

金融機構就約定連結存款

帳戶付款服務所訂定之契

約應包含下列事項。但兼

營電子支付機構為開戶金

融機構時，不在此限： 

一、約定連結存款帳戶之

範圍、方式及程序。 

二、提出扣款指示之內容

及方式。 

三、爭議處理方式。 

四、交易流量異常之處理

方式。 

五、扣款指示來源別之區

分。 

六、雙方之其他重要權利

、義務及費用分攤方

式。 

第十二條  電子支付機構不

得受理使用者利用信用卡

進行儲值及電子支付帳戶

間款項移轉。 

電子支付機構提供約

定連結存款帳戶付款服務

，電子支付機構及開戶金

融機構之作業，應符合本

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

定辦法及金融機構辦理電

子銀行業務安全控管作業

基準之相關規定。 

電子支付機構與開戶

金融機構就約定連結存款

帳戶付款服務所訂定之契

約應包含下列事項。但兼

營電子支付機構為開戶金

融機構時，不在此限： 

一、約定連結存款帳戶之

範圍、方式及程序。 

二、提出扣款指示之內容

及方式。 

三、爭議處理方式。 

四、交易流量異常之處理

方式。 

五、扣款指示來源別之區

分。 

六、雙方之其他重要權利

、義務及費用分攤方

式。 

電子支付機構提供使用者以

約定連結存款帳戶付款進行

儲值服務，其方式包括由使

用者自行發動之「主動儲

值」及於支付款項餘額不足

支付時發動之「自動儲

值」，為適度控管風險及維

護使用者權益，爰增列第六

項規定，要求電子支付機構

提供使用者以約定連結存款

帳戶付款進行自動儲值服

務，應與使用者約定每筆及

每日自動儲值之限額，並提

供使用者隨時調整限額及停

止自動儲值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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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使用者否認約定連結

之處理方式。 

八、開戶金融機構於轉帳

前，應檢核約定資料

，並於完成轉帳後，

向使用者通知之義務

。 

九、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

事項。 

電子支付機構與專用

存款帳戶銀行就約定連結

存款帳戶付款服務所訂定

之契約應包含前項第一款

至第六款、第九款規定。

但兼營電子支付機構之銀

行或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不在此限。 

電子支付機構依間接

連結機制辦理約定連結存

款帳戶付款服務，得以同

意遵守包括第三項規定事

項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或

票據交換所之規約或作業

規定之方式，代替第三項

規定與開戶金融機構訂定

之契約事項。 

電子支付機構提供使

用者以約定連結存款帳戶

付款進行自動儲值服務，

應與使用者約定每筆及每

日自動儲值之限額，並提

供使用者隨時調整限額及

停止自動儲值之機制。 

七、使用者否認約定連結

之處理方式。 

八、開戶金融機構於轉帳

前，應檢核約定資料

，並於完成轉帳後，

向使用者通知之義務

。 

九、主管機關規定之其他

事項。 

電子支付機構與專用

存款帳戶銀行就約定連結

存款帳戶付款服務所訂定

之契約應包含前項第一款

至第六款、第九款規定。

但兼營電子支付機構之銀

行或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不在此限。 

電子支付機構依間接

連結機制辦理約定連結存

款帳戶付款服務，得以同

意遵守包括第三項規定事

項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或

票據交換所之規約或作業

規定之方式，代替第三項

規定與開戶金融機構訂定

之契約事項。 

 


